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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卫中管理字〔2017〕3号

山东省卫生计生委山东省卫生计生委山东省卫生计生委山东省卫生计生委 山东省中医药管理局山东省中医药管理局山东省中医药管理局山东省中医药管理局
关于开展全省民间中医资源普查工作的通知关于开展全省民间中医资源普查工作的通知关于开展全省民间中医资源普查工作的通知关于开展全省民间中医资源普查工作的通知

各市卫生计生委、中医药管理局：

为深入贯彻《中医药法》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

国家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的实施方案》(鲁政

发〔2017〕9号)等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要求，摸清全省民间中医

资源基数，挖掘整理民间中医药特色诊疗技术，经研究，确定对

全省民间中医资源开展首次普查工作。现将《山东省民间中医资

源普查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普查方案》）印发给你们，并提出

以下要求，请一并遵照执行。

民间中医作为祖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促进中医药

学传承发展和保护百姓健康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近年以来，民间

中医的经验技术没有得到充分发掘和有效传承，一定程度上制约

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中医药法》对民间医术确有专长的人员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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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作出了制度性安排，省政府明确要求要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

护与技术挖掘。开展民间中医资源普查工作，有利于挖掘保护民

间中医药特色诊疗技术，有利于充分发挥民间中医积极作用，有

利于扩展完善中医药服务体系，对于促进全省中医药事业发展、

传承中医药特色诊疗技术、满足群众中医药服务需求具有重要意

义。各市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

感，把民间中医资源普查作为中医药工作的重要任务抓好抓实。

要按照《普查方案》要求，加强组织协调，明确专人负责，抽调

精干力量组成普查队伍，在规定的时间节点完成好各项工作任务。

要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氛围，加强培训指导，确保信息质量。

工作中如有问题，请及时与省卫生计生委中医药管理处及省

民间中医资源普查工作信息与质量控制办公室（以下简称省普查

质控办）联系。

中医药管理处联系人及联系电话：李 菲 0531-67876318

省普查质控办联系人及联系电话：李玉清 13953176037

任 健 13156193680

山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山东省中医药管理局

2017年 9月 26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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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民间中医资源普查工作方案山东省民间中医资源普查工作方案山东省民间中医资源普查工作方案山东省民间中医资源普查工作方案

为切实摸清全省民间中医资源基数，做好民间中医资源普查

工作，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的

全面掌握我省民间中医资源及传统知识信息，构建我省民间

中医资源动态监测体系，探索建立代表性的民间中医药传统知识

档案，建成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名录，为保护利用中医药传统知

识、挖掘整理和研究开发民间中医资源提供技术支撑，为政府制

定民间中医发展规划、完善民间中医管理制度提供依据。

二、工作任务

（一）了解民间中医医疗服务资源状况，分析民间中医医疗

服务资源布局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

（二）了解民间中医医疗技术和水平、服务提供情况，分析

其医疗服务提供能力及资源利用水平。

（三）了解民间中医医疗机构的主要特色和优势，探讨利于

民间中医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的有效途径和政策措施。

（四）了解民间中医传承现状，探讨制定加强民间中医传承 、

促进民间中医发展的政策措施。

（五）了解民间中医从业人员现状及继续教育情况，探讨促

进民间中医人才队伍建设的政策措施。

（六）分析民间中医资源减少与濒危的原因，为制定保护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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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提供客观依据。

（七）建立健全民间中医普查数据库、资源共享平台，为建

立全省民间中医资源动态监测和有效管理系统奠定基础。

三、普查对象

全省范围内所有的民间中医（指在医疗机构、养生保健机构 、

推拿康复门店等机构或居家从业，未经过系统学历教育，通过家

传、拜师、自学等方式学习中医且有中医药特色技术，或者虽有

系统学历教育，但仍以家传专长为主要健康服务特色的人员，须

从事中医药工作 3 年以上）。

四、普查内容

（一）民间中医从业人员数量及其结构状况。包括民间中医

基本信息、服务能力、技术水平、接受继续教育情况。

（二）民间中医传承发展、中医医疗技术、医疗器具、经验

方、中药炮制、制剂方法及其特色技术等情况。主要包括:

1.技艺名称：概括该技术或方法的名称。

2.应用地区：该技艺传承、应用的地域范围（村镇、县市、

省内、全国等）。

3.传承时间：从该技艺起源算起，传承应用的时间以及传承

的世代数。

4.传承情况：简要概括该技艺应用的来源、传承历史、传承

谱系（各代传承弟子）等信息。

5.类别：所属种类（诊断、治疗、中药炮制或制剂、养生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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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主要内容：指根据上述类别，总结该技艺的主要内容。

7.相关文献与实物：指该技艺起源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文献、

特殊的工具、器具等实物。

8.主要特征：概括该技艺最主要、鲜明的特征（独具特色的

地方）。

9.民间中医药品来源及处方特色。

五、工作安排

（一）第一阶段：2017年 10月底前

省卫生计生委、省中医药管理局成立全省民间中医资源普查

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省普查办公室），设在省卫生计生委中医药

管理处，负责全省普查工作的组织实施，委托山东中医药大学成

立全省民间中医资源普查工作信息与质量控制办公室（以下简称

省普查质控办），负责普查工作的具体实施和日常工作。各市、县

分别成立普查工作办公室，组建普查工作队，组织协调好宣传等

各项工作开展。请各市卫生计生委将本地普查工作办公室成立和

工作队组建情况于10月31日前报送省普查办公室和省普查质控办。

（二）第二阶段：2017年 11月底前

由省普查质控办建立全省民间中医普查数据采集网络平台，

下发各级平台操作帐号，组织完成各级普查组织管理人员、普查

人员、质量核查人员和数据录入人员培训。不断加大宣传力度，

鼓励社会各界和有关组织积极提供线索，推荐民间中医，引导民

间中医积极主动填表申报。山东省民间中医资源普查登记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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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后。

（三）第三阶段：2018年 5月底前

省普查质控办指导各县（市、区）普查办公室集中受理民间

中医机构和人员申报，并对申报信息逐份审核，对数据逐条校对

后录入系统；各市普查办公室对各县（市、区）提报的数据进行

核查后提报省普查质控办。2018年 3月底之后的普查申报，每月

上报一次，建立动态管理的长效机制。

（四）第四阶段：2018年 10月底前

由省普查工作办公室组织专家对普查信息进行筛选，并实地

考核甄别确认。对于报名参加全省中医医术确有专长医师资格考

核的人员按照考核管理办法规定的程序进行考核认定，对于未报

名参加考试的另行组织专家实地确认。

（五）第五阶段：2018年 12月底前

由省普查质控办汇总统计全省报送数据，研究分析全省民间

中医现状，形成普查工作报告。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协调。各级卫生计生和中医药管理部门要切

实提高认识，从促进事业发展、保护人民健康的高度出发，积极

协调推进普查工作。要尽快成立各级民间中医资源普查工作办公

室，全面做好辖区民间中医资源普查工作，指定专人负责普查指

导、联络、协调工作。积极组织发动镇村、街道等基层力量，切

实做到无“死角”、无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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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力宣传普及。要充分认识做好民间中医资源普查工

作的重要意义，积极通过电视、广播、网络、微信、报纸等各种

媒体大力宣传民间中医资源普查，在基层街道、村庄张贴公告，

通报普查工作目的、意义及工作安排，打消民间中医顾虑，争取

广大群众支持，营造良好工作氛围。充分发动民间中医相关的各

种信息资源和有效途径，鼓励多渠道推荐发掘，引导普查对象个

人或由基层卫生机构协助填写普查表格，按时提交至各县（市、

区）普查工作办公室。

（三）抓好质量控制。依托省普查质控办全面负责普查工作

的质量控制。针对各级普查组织管理人员、质量核查人员和填表

人员开展专题培训，确保所有人员全面掌握普查范围、指标含义、

数据填报和质量控制办法。对于申报数据，各县（市、区）负责

逐项审核录入；各市负责对各县录入的数据进行复核提交，要按

照不少于各县（市、区）录入数 5%的比例复核录入数据与填报数

据的一致性；对于真实性存疑或重大技术创新的，各级均可采取

现场走访等形式进行核验，确保信息真实，质量可靠。

附件：1.山东省民间中医资源普查登记信息表

2.山东省民间中医资源普查员信息汇总表

山东省卫生计生委办公室 2017年 9月 27日印发

校对人：潘 凯


